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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5_B9_BF_E

4_B8_9C_E4_B8_AD_E5_c61_93978.htm 在第19期城市论坛上

，共有15位市民嘉宾发言，提出了问题共10个，内容涉及城

管执法、国土、规划、水利等几个部门，对市民嘉宾所提出

的问题，各职能部门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作了认真的跟踪

处理，现将具体回复情况摘登，敬请垂注。1、嘉宾邬先生：

我住在悦来南路第一城多年，原本一直相安无事，但是3年前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1楼103的户主在两座楼宇通道间私自

搭建了一间屋子，且高度甚至超过我房子平面约50厘米。这

使得不少从天而降的垃圾堆积在该屋子顶部，致许多老鼠“

光临”我家。为此，我不得不将在阳台打开一个小门，从小

门走到那个屋子顶部清理垃圾，但是这也引来了一些小偷光

顾，这让我很苦恼。我曾经到过市城管执法局反映问题，他

们也派工作人员前来照相，但是回去后却石沉大海，导致问

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想知道，该户主私自搭建房屋是否

违法，这间屋子是否违法建筑？回复： 接当事人投诉后，市

城管执法局石岐区分局已派执法人员到现场调处并联系反映

人邬先生了解情况，经调查发现103室户主在通道间搭建一间

房屋，因该户主现时已离开中山，使得执法人员现场较难取

证和通知当事人。石岐区分局执法人员已告知反映人邬先生

，同时，将继续做好跟踪处理工作。2、嘉宾黄先生： 最近

台风较多，又经常下暴雨，使我省一些地区遭受了特大灾害

，造成严重损失。所以，我认为像河道上的一些违法建筑，

真应该马上拆除，免得我们这些住在围堤周围的居民整日心



惊胆战。我想知道，水利部门有什么更好的措施清理、整治

河道两旁的违法建筑，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回复： 水利

部门将采取以下举措清理、整治河道两旁的违法建筑：一是

结合全市城镇防灾减灾工程建设，统筹解决历史遗留的违法

建筑问题；二是结合市内河涌整治工程建设，利用2005

年-2008年四年时间，统筹解决与水争地问题；三是借此次全

市整治违法建筑之机，进一步深入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清理力度。3、嘉宾谭先生： 在中山一些镇、

村，一些村民在没有经许可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占地建设。

请问规划和国土部门，这种情况会产生哪些后果？回复： 市

国土部门表示，依据法规，农村村民未经批准而建设住宅，

是一种非法占地行为，其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第一，责令

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第二，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

建的建筑；第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规划部

门表示，按照整体规划的要求，整个中山1800平方公里都是

规划区，在这个范围内，任何形式的建设都必须取得规划部

门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才

能够进行建设。否则，规划部门将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规划法》、《广东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有关条

款，根据违法建筑的状况酌情进行处理，包括停止建设、拆

除、罚款等。4、嘉宾潘先生： 在我市老城区的一些住宅区

，有一些人或私自搭建车房，或占用走火通道，或在天台私

自搭建花棚。我就曾把在我住宅楼的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多

次，但一直感觉执法力度不够，使这些情况屡禁不止，甚至

还使不少人产生从众心理，也跟着搭建。这些年，这种情况

都没有人去理，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想知道究竟是



哪个部门负责管理这些事情。回复：对未经规划部门批准，

擅自搭建车房或在天台擅自搭建花棚等建筑物或构筑物的，

可向城管执法部门投诉，由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对占用

走火通道的，根据《消防法》相关法律规定，由消防部门负

责处理，当事人可向消防部门投诉。5、嘉宾李先生： 我认

为产生违法建设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规划部门的规划

不合理；第二，一些新政策在实施前没有提前公布，让大家

了解清楚，另外就是一些政策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历史遗留

问题，使一些原本不属于违法建筑的也变成违法建筑了。所

以，我认为，在政策变动前，应提前告知市民，并向市民作

详尽的解释，让市民能及早作出相应的措施。回复： 这个问

题有不少市民反映过，也有许多单位部门对这个问题作过反

映。市规划局认为，城市规划要随着不同时期，城市不同发

展阶段，以及市民关注的不同热点，多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不断提升城市的规划水平，管理水平，有心的市民可以每

个月10日到市规划局了解规划部门的工作情况。6、嘉宾林伯

： 以前，没有政策说哪些是违法建筑，一些镇、村都把土地

或房屋已租出去给他人使用，并且他人也对此进行投资，或

建厂、或养殖，后来，政策变了，说这些都是违法建设了，

要我们拆了，但是我们也投资了进去，那我们的损失谁来负

责？回复： 以前并非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颁布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

法》颁布于1989年，如果违反了上述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建

设，都属违法建设，若按法律规定须拆除的，由此造成的损

失不存在赔偿的问题；若建设行为发生在相关法律规定颁布

实施以前，因以后的发展需要拆除的，有关部门应予以补偿



。7、嘉宾胡先生： 据我所知，一些违法建筑的搭建者，经

常与执法部门打“游击战”。也就是说，当执法部门来进行

清理、整治前，他们便暂时离开，等执法部门走后，他们又

会回到原来地方，继续搭建违法建筑。这些违法建筑往往会

引发社会治安、超生等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我认

为，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大打击违法建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遏制这些恶劣的所谓“游击战”。另外，我还想反映一个

问题，就是我在金字山那边有个仓库，日前有几个部门通知

我要在10月前进行拆迁，但是我们是8月才收到通知，时间太

仓促，我们来不及搬，另外，我们在仓库投资了的钱也很难

赚回来了，现在提出来，就是想各有关部门能不能给大家一

个宽裕的时间搬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